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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进一步加强菜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

渝府办发〔2013〕19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2010 年全市开展城区菜市场专项整治以来，城区菜市场硬

件设施上档升级，居民购物环境明显改善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

民政府、乡镇（街道）和有关部门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强城区菜市场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渝办发〔2011〕229 号）

要求，加强城区菜市场管理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近期各地普遍

反映菜市场管理不到位、经营困难多、“脏乱差”现象回潮等问

题。为进一步加强管理，明确职责，健全制度，形成长效管理机

制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加强菜市场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

严格执行渝办发〔2011〕229 号文件明确的职责分工，进一

步落实工作责任，形成区县政府综合管理、工商部门牵头监管、

有关部门依职管理、街镇社区日常监管相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要把菜市场管理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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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来抓，督促有关部门和镇街认真履行职责，确保市场干净整

洁、经营规范。工商部门要牵头履行市场监管职责，协调有关部

门开展市场监管工作。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度，履行市场监督管

理义务，加强对经营主体、交易行业、有关商品质量的监管，促

其依法经营、规范管理，指导和督促市场开办者与商品经营者使

用示范合同文本，依法签订合同。商贸部门负责菜市场的规划布

局定点，制定市场建设标准，指导改造和新建菜市场，促进市场

健康发展。市政部门要加大对菜市场环境卫生和场外游摊游车的

监管力度，坚决查处游摊游车，保障市场正常运营。食品药品监

管部门负责菜市场的食品安全监管。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渝办发

〔2011〕229 号文件规定的职责规定，认真履行职责。各街镇要

按照属地管理要求，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在街镇的延伸机构和组织

力量优势，加强菜市场的日常监管，督促市场开办者全面落实管

理职责，协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监管。鼓励各地探索市场卫

生管理外包、专业公司管理等新模式，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进一步强化规划管理

城区菜市场是重要的社区公共设施，必须加强规划管理。商

贸部门要结合社区（含公租房小区等）便民商圈规划建设，负责

编制菜市场布局定点的专业规划，专业规划涉及规划用地和空间

布局的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，并在报送审批前征求本级城乡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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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的意见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负责审批菜市场专

业规划和新建菜市场的开办。对消费不方便的已建社区，通过旧

城改造、调整商业网点用途等办法规划建设菜市场。对新建居住

区，由开发商根据菜市场布局定点规划要求，一般按照每千人

120 平方米、市场面积 2000—2500 平方米、服务人口 2 万人左

右、服务半径 10 分钟左右的标准和防止扰民的原则规划建设。

对不能规划建设菜市场的小型居住区，规划建设社区菜店。严格

菜市场用途监管，不得随意改变菜市场的用途和性质，拆迁改建

时应保证其基本服务功能不缺失，个别因特殊原因确需改变的应

严格按照渝办发〔2011〕229 号文件有关规定办理。

三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增加财政投入，支持新建居住区和无菜

市场的老社区新建标准化菜市场和社区直销菜店；通过政府回购

回收、参投控投等方式，改造和新建一批公益性标准化菜市场和

社区直销菜店；对专业保洁公司、市场业主保洁和街镇日常管理

进行补贴，确保菜市场长期保持干净整洁。2013 年 1 月 1 日至

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对专门经营农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农

贸市场使用的房产、土地，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

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、

土地，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免征房产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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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额度。优先保障菜市场用地，对政府投资建

设的不以盈利为目的、具有公益性质的菜市场，可按划拨方式办

理供地手续，但禁止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。新建居住区的菜市场，

可将菜市场与居住区规划在一个项目中，采取招拍挂方式供地，

开发业主按有关标准建成后以成本价（菜市场划拨土地成本加

建设成本）移交当地政府，由当地政府委托国有企业或专业公司

管理。菜市场和社区菜店的用电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类别电

价，用气与工业用气同价，用水在主城区及已简化用水价格分类

的区县（自治县），执行非居民用水价格，在尚未简化分类的区

县（自治县），按照工商业用水价格中的较低标准执行。菜市场

摊位费等收费实行实名制管理，规范经营者转租转包行为。全面

实施收费公示制度，规范收费项目。对政府投资建设或控股的菜

市场收费，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按照保本微利原则从低核定收费标

准。菜市场要开设专门区域，供郊区农户免费进场销售自产鲜活

农产品，切实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，促进菜市场健康发展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3 年 9 月 25 日


